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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新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借款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 对外提供借款概述 

（一） 对外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 

安徽新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将自有闲置资金

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向安徽泰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提供短期借款，借

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，即2017年07月04日至2017年12月29日，借款年利

率为10.80%，一次还本，分期付息。 

（二） 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对外提供借款已经《安徽新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

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审议通过；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该笔借款对

外提供后，累计借款额度超出了董事会的决策权限，该议案现已经2017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通过。 

二、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安徽泰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址：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沥园区东城路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33 

法定代表人：胡载辉 

注册资本：壹仟壹佰万圆整 

成立日期：2003年 10月 23日 

营业期限：/长期 

经营范围：汽车安全带及安全带总成、系列纤维编织套管、耐热

硅橡胶绝缘电缆、聚氯乙烯电缆料生产、销售；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

术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）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 对外提供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对外借款，适度提高部分闲置资金的使用

效率，提高公司现金资产的收益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对外借

款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，不会对公司未来

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
（一） 《安徽新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 

（二）《 借款合同》 

安徽新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7年 07月 04日 


